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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向东而非向西传播的原因

———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案例

郑 学 檬

摘　要：佛教之所以向东而非向西传播，原因之一是兼通梵汉语文的罽宾、大夏、大月支的一些佛教

徒、商人是佛教东传的首批传播者，罽宾、大夏、大月、安息、康居及我国西域的龟兹、温宿、疏勒等国，早被

佛教，这一地区成为印度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商路、婚姻和语言的沟通，为佛教东传提供了西传所没有的

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佛教与中国传统儒、佛思想有文化上的“类同”因素，能够和儒、道思想“通解”。

而西方的基督教，则与佛教有着更为本质和明显的文化差异，佛教西传至小亚细亚，遂受阻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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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为什么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也就是印度佛教为何能传入中国，而后“道源东注”，流

被韩、日；或经斯里兰卡，东播东南亚诸国，就是不能传入欧洲呢？这是笔者多年来反复思考的一个

问题。笔者也曾就此请问过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施教授认为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曾被

基督教部分吸收，并说：“佛教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要联系早期佛教

自身的发展历史。佛陀自己在他临终时曾预言说，他的学说要从印度传播到东方。这是十分著名的

预训并被广泛传颂的。事实上，早期佛教也曾传到波斯，后来影响基督教。基督教的早期制度，或许

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值得注意”。他还举出艾塞尼派为例。据说艾塞尼派是存在于公元前

３至２世纪基督教派的早期雏形。它实行集体生活（有类出家），一切皆平等分享；没有富人或穷人；
不吃肉饮酒，也主张人世轮回等，可视作接受佛教影响。在施氏所作解答基础之上，笔者认为佛教东

传虽然是佛陀的遗训，但传播仍需有客观条件和文化上的因素。
公元５４５年，波斯王居鲁士曾俘虏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并将其带到印度①。波斯帝国鼎盛时，其

统治区域东至印度河流域。公元前３３４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起东进，征服了波斯帝国，也到达

印度河西部，打通了地中海、小亚细亚和南亚的通道。据学者研究，自亚历山大王来过以后，“希腊文

化的因子就此深深植入中亚和印度的土壤”②。印度自此便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化有了直接和大

规模的交流。按理说，佛教应该首先向西方传播。但是，就在佛教传播到波斯、埃及甚至希腊时③，在
接触早期基督教之后，似乎被基督教这堵墙挡住了。笔者认为，随着基督教合法化和壮大，并成为罗

马国教，佛教再传欧洲已无可能。此后顺丝绸之路经巴米扬东传，又顺张骞通西域的路径，悄然于东

汉明帝时，白马驮经，到达洛阳。那么，促使佛教东渐及佛教未能西传，究竟还有哪些具体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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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兼通梵汉语文的中亚、西域是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兼通梵汉语文的罽宾、大夏、大月支等

地区的一些佛教徒、商人，是佛教东传的首批传播 者。中 亚 和 印 度 河 西 北 地 区，广 泛 分 布 着 雅 利 安

人。他们是在公元前３０００至前２０００年 代 从 里 海 西 岸 分 批 南 下 进 入 伊 朗 高 原 的，称 为 伊 朗 雅 利 安

人；公元前２０００年代以后进入北印度、讲梵语的，称印度雅利安人；其他分布在中亚各地。他们统称

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公元前３　２世纪佛教从北印度传入中亚的安息、大月支等欧亚语系各国，并

扎下根。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曾有过简要 说 明：“佛 教 创 立 于 公 元 前６　５世 纪 的 古 印

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到公元前３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

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支，并越过葱

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①

仅从慧皎《高僧传》等高僧传记看，这一概括大体上是正确的。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使安息（今

伊朗、伊拉克）、大夏（吐火罗，北至今阿富汗北部）、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大月

支（大夏衰落后，据有其地，东汉时属贵霜王国）、康居（粟特故地，今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咸海东部）、
罽宾（今克什米尔）等国和汉朝有了通道。中亚各国是雅利安人，语言上属印欧语系，但因和东方的

秦、汉王朝有通商往来，不少僧人、商人既懂梵文又略懂汉语，早期译经均是他们完成的。举例来说：
竺法兰，中天竺人，是和蔡愔（东汉时的郎中，受命赴天竺访佛法）同到洛阳，他“少时便善汉言”，

“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②。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子。东汉桓帝

初年到中国，“通习华言”，“宣译众经，改胡为汉”。他译的佛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当时天竺语

号为“天语”，“言训诡蹇，与汉殊异”，唯其所译，“为群译之首”（第４、６页）。支谶，即支楼迦谶，月支

（今河西走廊地区）人，传译《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三部经。东汉灵帝时，天竺僧竺佛朔到洛

阳，在译《般舟三味经》时，支谶“传言，河南洛阳张孟福、张莲笔受”。又，安息人优婆塞安玄和沙门严

佛调译《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第１０ １１页）。孙吴时，月支人支

谦受业于支亮（支 亮 受 业 于 支 谶），他“妙 善 方 言，乃 收 集 众 本（佛 经），译 为 汉 语”（《高 僧 传》，第１５
页）。康居人僧会于赤乌十年（２４７）到建邺，促 使 孙 权 建“建 初 寺”（第１５ １６页）。僧 伽 跋 澄，罽 宾

人，前秦时入关中。时邀释道安等名德译经，“跋澄口颂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

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赵正又组织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

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第３３页）。昙摩耶舍，罽宾人，东晋隆安中到广州，其弟子

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第４２页）。最著名的鸠摩罗什，天竺人，其母为龟兹王妹。少随母至

温宿国（今新疆温宿），他在温宿国因辩赢一高僧而“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国王亲往温宿迎什

回龟兹，他在龟兹“博览群经，特深禅要”，成为名僧。后来到了长安，主持译经。佛教传向东土，他的

贡献最大（第４５ ５４页）。
由此可知，罽宾、大夏、大月、安息、康居及我国西域的龟兹、温宿、疏勒等国，早被佛教，这一地区

成为印度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商路、婚姻和语言的沟通，为佛教东传提供了西传所没有的媒介。

２．宗教信仰的“类 同”是 佛 教 东 传 的 文 化 因 素。佛 教 传 入 汉 朝 初 期，人 们 当 作 黄 老 之 教 供 奉。
汉代人开始接触佛教时，把佛经中的“空”，套用老子的“无”来理解；佛教的水、火、地、风四种物质及

“天地始终谓之一劫”说亦与汉代方士“五行始终说”近似，这样佛教就易“混淆视听”，易为广被儒学

影响的官民所包容、接受，使这一“异教”能在中国流传。
其一，早期佛教教义表现为释迦牟尼的“四圣谛”：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之原因）、灭谛（彻悟

苦的原因，达到“涅槃”的境地）和道谛（通过修道达到“涅槃”的途径）。人们通过修行、断惑、涅槃，最
终成为阿罗汉（“不生”的意思），而不再堕入人世的轮回。“四圣谛”重在修行，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

本教义，并组成了传教僧团，标志着佛教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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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大乘佛教第一传人是龙树，他创建大乘佛教约在中国的东汉明帝至三国时期。学者认为，
支谶所传译的《般若道行》这部经，“把本无当作它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至高概念”，“与魏晋玄学提

倡的‘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是很相似的”①。大乘佛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僧人是

鸠摩罗什，他主持译出《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百论》等经。除《百论》是提婆

所著外，其他都是龙树所著。《妙法莲华经》“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达大智，到达彼岸”的思想，与孔

孟思想中“仁”的含义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

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离娄下》：“君子

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所说社会道德境界与佛教宣传的“彼岸”世界很

难区别。老子思想中，也有某些与佛教思想相通之处，如第八章讲“心善渊”（思想深邃宁静），第十章

讲“涤除玄鉴”（清除内心污染），第十六章讲“致虚”、“守静”等等。但老子不讲“真空实相”。
这种“类同”因素，导致佛教（大乘佛教）能和流行的儒道思想“通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康

居人僧会于赤乌十年（２４７）到建邺，他对孙皓说：“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

孔已明，何用佛教？”僧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及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

善则有天宫永乐，举之以明劝沮，不亦大哉。”（《高僧传》，第１７页）可见，“类同”因素可以消除相互理

解的鸿沟，促使作为“异质”意识形态的佛教传播。康僧会其父经商，移居交趾（今越南）。来华高僧

还乐于学习儒家经典，如竺法护（竺昙摩难刹），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笃志好学，“博览六

经，游心七籍”，随师之西域各国，遍学其语言文字，带回佛经，译为汉文，为佛经广流中华出力。孙绰

《道贤论》将天竺七贤比作“竹林七贤”，将他比作山涛（巨源）（同上，第２３ ２４页）。
“类同”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导致“异质”向“同质”转化。细究之，佛道与佛儒有很多区别，佛学家

冉云华指出：佛教的宗教方向以出世为主，“无论是早期的部派或是后期的佛教经典，都是为出家人

写的，多是以出家修道为解决烦恼的最后法门。因此之故，佛教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领导过社会

运动”。冉先生举出中印佛教徒对大乘名著《维摩诘经》的态度，说明印度佛 教 徒 注 重 的 是《维 摩 诘

经》的经义，中国佛教徒则注重维摩诘居士此人，“前者重点是智慧，后者的重点是人，自然也是以人

的社会为主”②。可以认为，佛教重点在人的主旨是融入中国社会后的变化，是和儒家思想交融 后，
“异质”向“同质”转化的结果，从而成为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３．佛教未能西传的文化因素。施舟人教授指出：佛教传到小亚细亚，当地已经接受了基督教，
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被早期的基督教部分吸收了。所以佛教西止于此”。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

“文化因素”。早期基督教的教义讲“十诫”（《出埃及记·传十诫》），原罪和 赎 罪（《出 埃 及 记·赎 罪

银》、《利未记·代罪羊》等），信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信地狱、天堂。《圣经·箴言》教人“智慧、仁义、
公平、正直”；但其处世讲聚妻生子、种地养羊、生生不息。而佛教（尤其禅宗）没有这种强烈赎罪感、
入世感；汉魏两晋南北朝儒、道也无这种强烈赎罪感。随着欧洲工业化和社会制度变革，清教徒非常

注重个人的良知。清教徒所说的良知即灵魂的花园，与禅宗精神难说一致。清教徒很顾家，世俗化，
与佛徒空灵化思想大不同。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共同点，都很入世，讲仁义，但儒家无“神”主宰

观念。佛教与基督教没有前面所说的“异质”向“同质”转化的“文化因素”，至少可说不明显。何况，
基督教已是罗马帝国的国教。此后基督教又自行分蘖出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诸派别。

总的来说，佛教传东不传西，有其文化差 异 原 因：基 督 教 的 至 高 无 上 的“神”，与 佛 不 同；基 督 教

“原罪”与佛教“轮回报应”不同；基督教的“忏悔”与佛教的思过、“禅”以及儒家的“自省”不同；佛教空

观与老子的“虚”近似；佛教的“法相”与老庄的“道”，儒家“仁”、“礼”近似等等。浅见如此，敬请教正。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２５ 文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①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１２０页。

冉云华：《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３、８页。



“ｙｉ”．Ｗａｎｇ　Ｙｉｎｚｈ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ｄ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ｙｉ”ａｎｄ“ｙｕｎ”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ｆ“Ｙｕｎ”，
“Ｘｉａｎｙｕｎ”，ａｎｄ“Ｘｉｏｎｇｎｕ”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ｓｕｒｎａｍｅｄ“Ｓｉ”，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Ｘ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ｉ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ｎｌｙ　ａｒｏｓｅ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Ｘ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ｅｒｉｓｈｅ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ｓｕｒｎａｍｅｄ“Ｚｉ”，ａｎｄ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ｉａｏｙ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ｎａｍ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ｓ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ｒｄ　ｔｏｔｅｍ．Ｂｅ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Ｙｕｇｏｎｇ”ｏｆ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ｕ，ｔｈｅ　Ｎｉａｏｙ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ｌｉｎｅａｇ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Ｙａｏ，Ｓｈｕｎ，Ｇａｏｙａｏ，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Ｙｉｎ，Ｑｉｎ，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Ｔｈｅ　Ｎｉａｏｙｉ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Ｙｉｎ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ｉａｏｙｉ　ａｎｄ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Ｘ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Ｘｉａ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Ｙｉｎ，ａｓ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ｉａｏｙ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　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ｋ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ｃｌｕ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Ｗｈｙ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Ｚｈｅｎｇ　Ｘｕｅｍｅｎｇ
　 Ｏｎ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ｏ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Ｋａｓｍｉｒａ，Ｂａｌｋ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Ｙüｅｈ－ｃｈｉ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Ｋａｓｍｉｒａ，Ｂａｌｋｈ，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Ｙüｅｈ－ｃｈｉｎ，ｔｈｅ　Ｐａｒｔｈ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ａｎｄ　Ｋａｎｇｑｕ，ｔｏ　Ｑｉｕｃｉ，Ｗｅｎｓｕ，ａｎｄ　Ｓｈ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ｆｏ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ｍａｎ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ｍ．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ｔｏ　Ａｓｉａ　Ｍｉｎ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ａ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ｏｎｇ　ｏｆ　Ｔａｎｇ　ｉｎ　６３７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ｒ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Ｌｏｕ　Ｊ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６７３Ａ．Ｄ．），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ｏｎｇ　ｏｆ　Ｔａｎｇ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Ｌａｗｓ”（Ｌｖ），“Ｏｒｄｉ－
ｎａｎｃｅｓ”（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ｂｕｔ　Ｔｈｅ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ｎ　Ｓｈｉ）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Ｌｉｕｓｉ　Ｇｅ）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Ｐｅｎａｌ　Ｌａｗ”ｉｎ　Ｏｌｄ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ａｎｇ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ｏｎ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Ｌｉｕｓｉ　Ｇｅ”ａｎｄ“３３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ｅｎ－
ｇｕａｎ　ｙｅａｒｓ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ｔｅｘ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ａｒ　ｎｏｔｅｓ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ｅｘｔ．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６７３
Ａ．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Ｐｅｎａｌ　Ｌａｗ”ｉｎ　ｔｗ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ａｎｇ，“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　Ｎｅｗ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ａｌ　Ｌａｗ”ｉｎ　Ｐｒｉｍｅ　Ｔｏｒｔｏ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ｅｆｕ　Ｙｕａｎｇｕｉ）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ｔ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ｍｉｓ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ｅｒａｓ　ｏｆ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Ｂｙ　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ａｎｇ　Ｈｕｉｙａｏ）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ｗ，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ａｎｄ　Ｓｉｘ　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ａｎｇ　Ｌｉｕｄｉａｎ）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　ｙｅａｒ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ｈｕｉ　ｙｅａｒｓ．Ｔｈｏｓ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ｅｅｍｅｄ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ａ－
ｄｏ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ｅｄ，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６７３Ａ．Ｄ．，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　ｎｅｗ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ｍ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ｈｕｉ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２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